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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    门    大   学（       ）  

 

 

(2013)厦大教 17 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3 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

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
各有关单位： 

2013 年，我校共有 8 个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获得国家留学

基金委资助。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《关于确定 2013 年优秀本科

生国际交流项目资助项目及做好候选人选拔推荐工作的函》（留

金发[2013]3004 号）和《2013 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选派

办法》，现就 2013 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候选人选拔推荐工

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资助项目 

学生选派规模、选派专业、留学单位以（留金发[2013]3004

教务处 

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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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工作函件为准。 

二、选拔推荐 

1.1.1.1.选拔条件选拔条件选拔条件选拔条件    

学生除满足国家留学基金委选派办法的要求外，还应满足以

下条件：1.申请人在申请前一年内无休学、保留学籍等情况；2.

申请人未受过学校纪律处分。 

2.2.2.2.专家评审专家评审专家评审专家评审    

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学校组织评审小组对各学

院推荐人选进行评审。重点考察学生综合素质、专业成绩、发展

潜力、出国留学预期目标及计划，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。 

3.3.3.3.校内公示校内公示校内公示校内公示    

经评审后名单在校内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

日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学校推荐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。 

三、工作时间进度安排    

1．3 月 20 日前，学生向学院提出申请，学院按照选拔条件

对拟申请学生材料进行审核，并择优向学校推荐初选名单，并在

院内公示。 

2．3 月 31 日前，学校成立项目评选小组，对各学院申报项

目进行评审，确定入选名单。 

4．4 月 6 日前，校内公示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上报校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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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确定推荐入选名单。 

5．4 月 10 日—5 月 5 日，学校组织候选人登录国家留学基

金委网站进行网络报名，在线提交申请材料。 

网上报名时须按要求提交国外留学单位出具的邀请函和外

语合格证明。请各单位采取措施，确保被推荐人选外语水平达到

合格标准。通过国外留学单位组织的面试/笔试达到外语要求的，

邀请函中应注明外语考核形式及是否合格或另附书面说明（具体

要求见附件）。 

6．5 月 5 日前，学校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报送项目选拔有关

材料（含推荐公函、初选名单一览表及校内公示文件等）。 

四、审核录取和派出    

国家留学基金委对被推荐人选进行审核，录取结果于 2013

年 5 月下旬公布录取结果。被录取的留学人员不得改变留学身

份，留学期限、留学国家和单位。并按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学校相

关规定，办理各项派出手续。被录取学生最迟应于 2014 年 6 月

前派出。 

各单位接到通知后，应指定专人负责获批项目的日常管理，

包括与外方单位的沟通、联络，人员选拔及推荐工作、录取材料

转发、对留学人员出国前培训、办理签证、派出手续。对留学人

员在外学习进行跟踪管理，定期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总结和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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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，不断改进和完善项目执行工作。 

附件 1：关于确定 2013 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资助项目

及做好候选人选拔推荐工作的函 

2：2013 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选派办法 

 

 

 

 

教务处   国际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3 年 3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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